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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麻委会各附属机构采取的行动 

 
1. 2002年 1月 15日至 18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官员第
五次会议提出的建议现介绍如下。 
 

A. 附属机构的建议 
 

1. 可卡因贩运：对欧洲的一个日益严重的威胁 
 
2. 为了对付可卡因贩运对欧洲的威胁，凡无能力负担派驻执法联络官员全部费用的
国家，应考虑将资源集中起来使用，例如，通过联合为海外联络官员提供经费。各国

还应鼓励本国执法机构与海运业订立工作协定，加强合作，以提高其拦阻能力和其存

储、配载和运输业务的安全。 

3.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缔约国应当授权其执
法机构按照公约的规定进行控制下交付行动。欧洲警察署（欧洲警署）和国际刑事警

察组织（刑警组织）应当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的支持下，协

调其关于控制下交付程序的手册，以便有助于使控制下交付行动更加统一和有效。为

了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尽量减少延误，各国政府应审查各项处理外国当局司法援助

请求的程序。各国应当结合对于可卡因贩运的执法行动，推广对金融资产的调查方法，

将之作为瓦解犯罪组织的一种有效手段。 
 
______________ 
* E/CN.7/2002/1。 

** 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官员第五次会议于 2002年 1月 15日至 18日在维也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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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脑犯罪：新千年的一个挑战 
 
4. 各国政府应审查现有立法和采取措施，以便利截获主要犯罪组织的通信和处理加
密方法。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应当利用欧洲警署的协助，监测电脑犯罪的趋势和协调由

欧洲联盟成员国设立的特别部门为调查电脑犯罪而进行的工作。各国应确保提供资源

用于调查高技术犯罪，设立专门部门处理加密问题，提供法庭调查能力，以及发展与

电信业包括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有效联络。各国还应当考虑互联网作为一种手段用

于传播减少非法药物需求的信息和开展禁毒宣传的重要性。 
 

3. 安非他明类兴奋剂：今后十年的全球问题 
 
5. 各国应确保建立执法当局与化学工业之间的有效联络，并应考虑采用谅解备忘录
作为合作的一个框架。各国还应当发展用以调查化学前体转入非法渠道的技术手段。

还应当实行适当和有效的措施，执行 1988 年公约第 13 条的规定。各国政府应当考虑
具有创意的举措，改变所谓使用迷魂药和其他所谓“休闲药物”具有吸引力和安全无

害的观念。各国还应当在国家一级建立多机构综合机制，并在区域一级支持建立联合

小组，以确保协调一致和有效的战略。应加强成员国专门对付贩运前体的专业部门之

间的合作和信息交换。 
 

4. 海洛因：阿富汗的动荡和罂粟禁令的后果 
 
6. 都柏林小组、欧洲联盟和药物管制署应审查目前的程序，考虑设立一个联络中心
和制定其他适当的措施，以改进对阿富汗的国际援助工作的协调和提高其成本效益。

药物管制署应当制定阿富汗的替代发展项目，以消除促使罂粟种植者恢复非法种植罂

粟的刺激因素。国际社会的一个优先领域应当是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具有执行多种族情

报搜集和侦查任务能力的国家执法机构，以有助于长期执行罂粟禁令，铲除非法作物

和减少海洛因供应。在开展执法项目时，药物管制署应确保提供法律援助，支持通过

关于控制下交付行动的有关立法，并为国际侦查合作提供便利。各国政府应在可能的

情况下通过执法渠道随时推动信息的交换和协调统一。 
 
注 
 
1 《联合国关于通过一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会议的正式记录，1988 年 11

月 25日至 12月 20日，维也纳》，第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X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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